OTA保密政策

麻萨诸塞州技术援助和技术办公室（OTA）的本保密政策旨在明确公开披露法律对接受本办公室服务的设施所提供信息的适用性。

《有毒物质使用减少法》（Toxics Use Reduction Act）规定，"办公室在提供技术援助过程中收到的任何信息或记录，无论是文件还是电子格式，都应保密，且根据第66章第10条规定不被视为公共记录，除非：(i) 有毒物质使用者书面同意可以向部门提供此类信息；或 (ii) 办公室自行判断该信息涉及对公众健康或安全、或环境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或 (iii) 法律要求向部门披露。" M.G.L. c. 21I, §7(H)。

根据这一规定，除上述特殊情况外，OTA在法律上禁止向任何人（包括州联邦其他机构的代表）透露在提供技术援助过程中获得的信息。这一禁令涉及OTA获得的所有信息，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接受OTA援助的设施的运营或工艺的信息。OTA在提供技术援助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不受《麻萨诸塞州公共记录法》（Massachusetts Public Records Act, M.G.L. c. 66, §10 以及c. 4, §7）的约束。

在推广本州内的污染预防、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节水活动时，OTA可以通过研讨会和会议发布某些设施采取的有毒物质使用减少和节约措施的一般性信息。未经设施事先书面同意，不得透露具体信息。 同样，OTA可能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将设施转介给环境保护部寻求援助是可取的，但未经设施明确书面许可，不得进行此类转介。

OTA非常谨慎地保护其收到的信息，并制定了管理机密材料处理和处置的内部书面指南。

由于OTA获得的信息保密性是由法规而非个别协议管理，OTA工作人员不允许与其合作的设施机构签署保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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